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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农村居民收支情况分析 
 

 

 

2020 年，全市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多措并举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助力经济恢复发展，确保了战疫情与稳经济的“双

战双赢”。 

一、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回升，消费降幅进一步收窄 

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现了近年来未有的下降。随着疫情防控

取得良好成效，全面推进复工复产，经济运行呈现向好态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开始回升。国家统计局天

津调查总队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天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691 元，比上年增长 3.6%，高于

城镇居民 0.3 个百分点，较前三季度增速提高 2.1 个百分点。四大项收入中除工资性收入外，其他三项收入

均为正增长，呈“三增一降”态势。 

2020 年，天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844 元，比上年下降 5.6%，降幅较前三季度收窄 1.6 个百分点。

八大类消费中，食品烟酒及居住支出仍然保持平稳增长，其他消费支出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二、工资、经营收入回暖，农民增收动能转换 

（一）工资收入降幅持续收窄，仍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 

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14385 元，下降 2.5%，降幅较前三季度收窄 1.6 个百分点。工资

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56.0%，较上年下降 3.5 个百分点，但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全年来看，

工资收入下降主因是疫情前期部分人员未就业而收入受损。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管控，天津市扎实做好农民

工返岗复工服务工作，帮扶农村就业困难劳动力转移就业，疫情对农村居民就业的影响大幅减弱，农村居

民就业情况稳步恢复，工资收入也已基本恢复正常。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农村户厕改造等多项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带动用工需求增加，提高防

暑降温费及高温补贴标准，增发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临时工作补助，发放义务教师超额绩效、乡镇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工作津贴等多项增收政策助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恢复增长。 

（二）非农经营受挫，一产经营拉动经营净收入增长 

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5568 元，增长 11.7%，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 2.4 个百分点，是农

民增收的第一动力。天津市把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来抓，有效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促进农业生产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粮食播种面积略有扩大，粮食产量稳步增长，

种植结构优化，小麦、玉米等粮食价格均有上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拉动种植户收入较快增长。同时，

以生猪为代表的部分养殖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推动牧业、渔业等收入增长。 

因疫情影响，非农经营户 2 月大面积停工停产，之后逐步好转，但从全年来看，非农经营收入仍然严

重受挫，第二产业经营净收入为 827 元，下降 5.0%；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 2248 元，下降 4.7%。调查数据

显示，住宿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业收入已基本达到正常水平；制造业因疫情期间停工停产或订单减少，仍未

得到有效恢复，收入下降幅度较深；批发零售业受到网络带货等新型产业冲击，收入仍大幅下降。 

（三）农村土地流转有序，财产净收入大幅上涨 




